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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各類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時限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5 日臺綜(三)字第 106015079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0 日臺教綜(三)字第 1112100542 號函修正 

 

依據： 

1.「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 96 點規定略以，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

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

情。」 

2.「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 97 點規定略以，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

第 11 點規定：「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應予登記、分類、統計及列入管制，並視業務

性質分別訂定處理期限，各種處理期限不得超過 30 日；其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

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人。」 

 

序

號 

項目(類別) 陳情案件性質 處理時限

(工作天)  

1 

民意信箱 

本部部長民意信箱(含總統府民意信箱、行政院院長
電子信箱交辦之信件)，案情僅涉及 1 個單位(機關)                                                                                                                                                                                                                                                                                                                    3 

2 

本部部長民意信箱(含總統府民意信箱、行政院院長

電子信箱交辦之信件)，案情涉及 2 個單位(機關)以

上或屬外文信件者 。                                                                                                                                                                                                                                                                                                                      

5 

3 致部長函 部長室交下之陳情性質案件 3 

4 行政興革之

建議 

僅涉 1 個單位 15 

5 涉跨單位或需彙整 20 

6 行政法令之

查詢 

未涉及法令解釋 10 

7 涉及法令解釋 20 

8 行政違失之

舉發 

僅涉 1 個單位 15 

9 涉跨單位或需彙整 20 

10 行政上權益

之維護 

僅涉 1 個單位或無須查處 15 

11 涉跨單位或需彙整/查處 20 

附註： 

一、 陳情案件以收受陳情書次日起算為原則，如係首長室等轉下案件，以交辦次日起算，

其時效計算並扣除假日。 

二、 因須等待其他機關提供有關陳情案件重要事項之資料或因適用法令疑義而層轉核釋者，

自其層轉之日起，至函復、釋復之日止，所經過之期間得予扣除。 

三、 陳情之重要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通知陳情人補陳時，自陳情人補陳之次日起算。 

四、 自收文至補陳所使用之時間屬陳情人作業範圍，行政機關無法管制，以不予計列為宜。 

五、 本表訂定之處理時限最長不得超過 30 個日曆天，故時限為 30 個日曆天者，期間之末

日為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假日或休息日期間結束後之第一個上班

日為期間之末日。 
六、 未能在規定時限內辦結者，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展期，並將延長時限理由以書面(或

電子郵件)告知陳情人。 


